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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結構班級結構班級結構班級結構」」」」問卷調查問卷調查問卷調查問卷調查  (2010-11) 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I.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近年適齡學童人口持續下降，資料顯示由 2009-10年度中一學生人數 75500人，逐年縮

減至 2016-17年度 53900人，減少 21500名中一學生，減幅高達 28.6%。 

 本議會執委會對這現象極為關注，已先後在 2006年 4月及 2009年 1月發出問卷調查，

收集會員學校的意見，並依據結果不斷向教育局爭取，並已成功獲教育局接納部份建議，如

降低每班最高收生人數、減低開班人數、及近日推出的「自願優化班級結構」方案等。為著

掌握會員學校的最新意見，決定於 2010年 9月 20-22日再進行問卷調查，以便繼續與教育局

商討。 

 

 

II. 問卷調查結果問卷調查結果問卷調查結果問卷調查結果 

1. 問卷調查共收到回應 261份, 佔會員學校 348間的 75%；其中本年度超過四班中一的

有 144間學校（55.17%），四班中一的有 86間(32.95%)，三班中一的有 24間(9.20%)

及二班或以下中一的有 5間(1.92%)。所得數據，將分別以全部回應學校(A組)及五班或

以上中一學校(B組)兩組顯示。詳細數據及其他建議可見附件一及二。 

2. 接近全部回覆的會員學校 A組（98.08%）及 B組(95.14%)贊成或十分贊成香港政府應

把握適齡學生人數減少的契機，制定整體長遠規劃及清晰短期目標，投入充足資源，

改善教育環境及提高教育質素。 

3. 對於教育局最近推出的「自願優化班級結構」方案，學校３０班或以上轉為２４班。

贊成及十分贊成以下建議的學校如下： 

a) 「強制全港推行」佔全部的六成(61.30%)及 B組的五成(52.08%)； 

b) 「因應各區適齡學生人數，分區強制推行」佔全部的七成(72.42%)及 B組的六成

(65.28%)； 

c) 「不足夠標準課室校舍強制推行」佔全部六成多(64.75%)及 B組五成(51.39%)； 

d) 「由學校自願參加」佔全部兩成(24.14%)及 B組接近五成(47.92%)； 

e) 「其他：如減至２７班，加強誘因等」佔全部半成（6.52%）及 B組接近 1成 (8.33%)。 

4. 以贊成的程度作排列分析發現：依選擇首及二次序的學校數目來計算，排列首位為「分

區強制執行」（全部 64.75%, B組 57.64%）; 其次為「不足夠標準課室校舍強制推行」(全

部 55.55%, B組 45.13%)；第三為「強制全港推行」(全部 38.70%, B組 34.73%) 



 

 

5. 在本年度開設五班或以上中一的學校(B組)，只有一成半願意(15.28%)或未決定(15.28%)

參加教育局現時提出的「自願優化班級結構」方案，而不參加的有接近七成(69.44%)。 

6. 首三個不參加的原因源自教師(61.31%)、校董會/辦學團體(45.99%)及家長(42.34%)。 

7. 部份不參加的學校可歸納在以下情況才願意參加「自願優化班級結構」方案: 

a) 妥善處理教師過剩問題； 

b) 強制執行該方案； 

c) 減低負面標籤效應； 

d) 各方面達成共識； 

e) 實施 444555班級結構。 

8. 接近所有回應學校(94.25%)及 B組學校(93.06%)贊成或十分贊成，作為推行優化班級結

構方案的誘因，參加計劃的學校應獲准保留在開始減少班級數目之前一個學年的核准

教師人手編制內的現任教師，以自然流失方式處理。餘下過剩老師不用扺銷任何有關

人力資源。 

9. 接近全部回應學校(97.32%) 及 B組學校(94.44%)贊成或十分贊成初中每班最高學生人

數由３６減至３０。 

10. 接近全部回應學校(95.78%)及 B組學校(93.75%)贊成或十分贊成由於新高中課程要求

老師進行校本評核等新措施，2012-13學年或以前，由中四開始，高中每班最高學生人

數調低至３０人，並容許學校因此擴展最多一班。 

11. 八成全部回應學校(83.53%)及七成多 B組學校(75%)贊成或十分贊成 2011-12學年開

始，初中開班人數由 30調低至 25。即三班最少人數為 25+25+1=51人。 

12. 八成全部回應學校(83.53%)及 B組學校(79.86%)贊成或十分贊成 2011-12年開始，高中

開班人數調低至 25人。 

13. 八成全部回應學校(85.06%)及 B組學校(79.86%)贊成或十分贊成容許只能開辦兩班中

一的學校，來年繼續參加統一派位，即中一最低開班數目由三班調低至兩班。 

14. 全部回應學校(99.62%)及 B組學校(99.31%)贊成或十分贊成教育局應立即進行檢討教

職員編制，並最遲於 2011年 9月或以前提交報告，以便學校作出規劃，予以配合。 

15. 八成全部回應學校(86.59%)及 B 組學校(81.94%)贊成或十分贊成作為長遠班級結構規

劃，教育局應確認各類型學校的價值和貢獻，取消每年以「數人頭」方式來決定開班

數目，並進行區本規劃，與每所津貼中學商議，依區內適齡學生人數、學生需要及學

校課室數目等情況，設立六年一循環的班級結構，以便學校進行適當的規劃。 

 

 

 

III.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近年適齡學童持續下降，嚴重影響中學的穩定性。從問卷調查在短短數天已有 261間(75%)

會員學校回覆，可見香港津貼中學對班級結構政策的重視程度。而香港政府應把握適齡學生

人數減少的契機，制定整體長遠規劃及清晰短期目標，投入充足資源，改善教育環境及提高

教育質素。 

 

 

 

 



 

 

 為減輕近期的適齡學童持續下降的影響，教育局可從三方面考慮： 

 

1. 減少學校班數 

教育局現時推出的「自願優化班級結構」方案，大部份五班中一以上學校都不考慮參

加，原因主要來自教師，校董會或辦學團體及家長。除非能妥善處理教師過剩問題；

教育局強制執行該方案；減低負面標籤效應；及各方面達成共識，部份學校才會考慮

參加。贊成推行「優化班級結構」方式的次序為：首位的是「因應各區適齡學生人數，

分區強制推行」；其次為「不足夠標準課室校舍強制推行」；第三位為「強制全港推行」。

作為推行「優化班級結構」方案的誘因，參加計劃的學校應獲准保留在開始減少班級

數目之前一個學年的核准教師人手編制內的現任教師，以自然流失方式處理。餘下過

剩老師不用扺銷任何有關人力資源。 

 

2. 減少每班最高人數 

初中每班最高學生人數應由３６減至３０及由於新高中課程要求老師進行校本評核等

新措施，2012-13學年或以前，由中四開始，高中每班最高學生人數調低至３０人，並

容許學校因此擴展最多一班。 

 

3. 降低開班要求 

2011-12學年開始，初中開班人數由 30調低至 25。即三班最少人數為 25+25+1=51人。

2011-12學年開始，高中開班人數調低至 25人。 

容許只能開辦兩班中一的學校，來年繼續參加統一派位，即中一最低開班數目由三班

調低至兩班。 

 

除此之外，教育局應立即進行檢討教職員編制，並最遲於 2011年 9月或以前提交

報告，以便學校作出規劃，予以配合。 

 

在長遠班級結構的規劃，教育局應確認各類型學校的價值和貢獻，取消每年以「數

人頭」方式來決定開班數目，並進行區本規劃，與每所津貼中學商議，依區內適齡學

生人數、學生需要及學校課室數目等情況，設立六年一循環的班級結構，以便學校進

行適當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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